
安徽丰原生物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机构投资者预约申购表 
 

丰原转债机构投资者预约申购表  
重 要 声 明 

本表一经投资申请人完整填写，且由其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及加盖单位公章后传真至主承

销商处，即构成填写单位发出的、对其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要约。  

一般法人投资者填写 证券投资基金填写 
单位名称  基金名称  
注册地址  基金管理人  
营业执照注册号  基金管理人营业执照注册号  

  基金管理人基金法人许可证号  
  基金最近一期资产净值  
  基金管理人最近一期净资产  

（以下内容均需填写）  
注册资本  法定代表人  
成立时间  深交所账户名及号码  
托管券商名称  托管券商席位  
经办人  经办人身份证号码  
联系电话  传真  
移动电话  寻呼  
通讯地址及邮政编码  
退款银行名称  
退款账户名及账号  
认可服务的券商名称  
 小写 大写 

申购数量（手）   
申购总金额（人民币元）   
申购定金（人民币元）   
申购数量（手）   
申购总金额（人民币元）   
申购定金（人民币元）   
是否参与了网上申购 是  否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委托人）签字：                       

 
 
                                                          （单位盖章） 
                                                        2003 年   月   日 

 
 
 



 

（以下填表说明部分可不回传） 

填表说明： 

  1、本表一经填写并加盖公章后，传真至主承销商处，即构成参与申购的机构投

资者发出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要约。若因填写缺漏或填写错误而直接或间接导致预约

申购无效或产生其它后果，由机构投资者自行负责。 

  2、表中栏目如果为空，请填写“无”。 

  3、退款银行帐号必须与原汇款银行帐号一致。 

  4、定金数额不符合本公告有关要求的申购为无效申购。 

  5、可多次申购，亦可追加申购，一经申报不得撤回。 

  6、非法人证券账户申购为无效申购。 

  7、填报不完整或资料不实的申购为无效申购。 

  8、本表仅代表机构投资者对本次丰原转债发行的单方面认购意向，主承销商平

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对此表不作任何有关销售行为的承诺。 

  9、在本次发行中基金管理公司及证券投资基金申购并持有本次发行的丰原转债

应按相关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有关规定执行，并自行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10、此表可复制，但涂改无效。 

  11、凡有认购意向的机构投资者，请将此表填妥后于 2003 年 4 月 24 日（T日）

15:00 时前连同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经办人身份证复印件、深交所证券

账户卡复印件、法人代表授权委托书（如有）以及定金付款凭证传真至平安证券有限

责任公司。 

  每次传真后，请于 10 分钟内进行电话确认。 

  12、请在2003 年 4 月 25 日（T＋1日）前将上述传真件原稿送达或邮寄至：深圳

市八卦岭八卦三路平安大厦 3 层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资本市场事业部，邮政编码：

518029。请在显要位置注明“丰原转债预约申购表”字样。 

  接收预约申购表的指定传真、确认电话： 

  收件人：卢邦杰、陈大路、田爱华 

  确认电话：0755－82434614、0755－82370888-2273/3745 

  传真：0755-82404851、0755-82448924、0755-82425504、0755-82437804 

 


